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市財政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caizheng.zhuhai.gov.cn/ljcz/tzgg/content/post_3612812.html)

附錄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

关于印发《 2023年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的通知

珠财〔 2023〕 29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 3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3〕 

34 号）、《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 2023〕 21 号）

以及《珠海市财政局珠海市科技创新局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

局关于印发〈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

（珠财〔 2023〕 25 号），结合珠海实际，制定了《 2023 年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并根据职责协助做好申报各项相关工

作。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 

2023 年 12 月 13 日 

2023 年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 

31 号）

（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 2023〕 34 号）

（三）《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 2023〕 21 号）

（四）《珠海市财政局珠海市科技创新局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

税务局关于印发〈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

通知》（珠财〔 2023〕 25 号）

二、申报时间 

2023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 月 5 日。

三、申请对象范围

在珠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且对应纳税年度内在珠海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

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2023 年主要受理 2021、 2022 纳税年度的

补贴申请， 2020 纳税年度的补办申请可一并受理，并按现行有效的珠海市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执行。

四、申请人条件

（一）申请人在纳税年度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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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取

得澳门人才引进计划（高端人才、优秀人才、高级专业人才）资格的澳门居民，台湾地区居民，

外国国籍人士，或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留学回国人员和海外华侨； 

2.在珠海市工作，且在此依法纳税；

3.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

4.属于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且符合珠海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才目录要求的人才。 

5.在我市注册的企业或其他机构（含注册地在珠海的与我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重大研发机

构）任职、受雇，或在本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或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纳税年度内在

本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的天数计算，按照我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政策时间节点，对于 2020、 2021、 2022 年纳税年度，申报人

在一个纳税年度在珠海市工作的天数，包括在珠海市的实际工作日，以及在珠海市工作期间，在

境内、境外享受的公休假、个人休假、出差、接受培训的天数。

（二）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身份变化而符合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自取得身份变化

次月起，享受财政补贴。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身份变化不再符合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

自身份变化次月起，不再享受财政补贴。

五、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财政补贴额

（一）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在珠海市缴纳的年度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

所得额的 15%的，即为申请人可申请的个人所得税补贴额，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已缴税额，为下列所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 

1.工资、薪金所得；

2.劳务报酬所得；

3.稿酬所得；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5.经营所得；

6.入选区级以上（含区级）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的补贴性所得。

（二）财政补贴根据个人所得项目，按照分项计算（综合所得进行综合计算）、合并补贴的

方式进行。

个人所得为综合所得、经营所得的，其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应以次年办理汇算清缴并补退

税后的全年实际缴纳税额为准。

（三）申请人取得第（一）点所得的，其应享受的珠海市年度财政补贴按下列方式计算：

财政补贴 =∑（分项分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分项已缴税额占比）；

分项已缴税额占比 =分项分年度在珠海市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分项分年度在中国境内的

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各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1.（ 1）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分项（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包含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4 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5%；

（ 2）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

所得税已缴税额－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5%；

非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

缴税额－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5%；

非居民个人稿酬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稿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稿酬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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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个人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

所得税已缴税额－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5%。 

2.经营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 15%。 

3.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入选人才

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

性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15%。

（四）申报人存在本指南第四点第（二）项情形的，其财政补贴还应增加计算享受补贴时段

系数：

财政补贴 =∑（分项分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分项已缴税额占比×享受补贴时段系数）；

享受补贴时段系数 =本年度内应享受财政补贴月数÷ 12。

（五）每个纳税年度每个人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六、申报程序

申请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基本程序为：个税查询 ——账号注册 —

—办理申请 ——部门受理审核 ——补贴发放

（一）个税查询并确认缴税情况。申请人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https://etax.chinatax.gov.cn/）

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后，登陆系统可在〔特色应用〕栏目下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 e 查〕菜单

查询相应个税信息，记录最后一次查询生成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数据查询序列号及纳税人识别号

并下载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税所得项目数据表（申报时需

上传，指引详见附件 1）。

（二）账号注册。个人申报，登陆珠海财政惠企利民平台（网址： https://113.106.103.75/#/home），

使用粤省事扫码完成登录注册。

单位代报，申请人所在单位登陆珠海财政惠企利民平台（网址： https://113.106.103.75/#/home），

按要求注册。

已注册有账号的申报单位继续使用原有账号进行申报和管理；未注册的单位应先注册，按

操作指引完成注册。（详见附件 1）

（三）办理申请。申请人登录申报平台后，在平台首页点击项目申报，选择“珠海市粤港澳

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点击进入项目详情页并点击立即申报，其后申请人按要

求填写申请表并上传申请所需的材料。

（四）部门受理审核。市科技创新局负责境外高端人才的受理和初步审核，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负责境外紧缺人才的受理和初步审核。

（五）补贴发放。区科技部门负责境外高端人才个税财政补贴的发放工作，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负责境外紧缺人才个税财政补贴的发放工作。

七、申请所需的材料

以下所列的材料要求每一页都盖公章、上传彩色电子扫描件：

（一）申请表

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申请表。（申报

平台根据申请人填报而生成，下载签名盖章后上传，样板见附件 2、附件 3）。

（二）个税情况表

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税所得项目数据表、个人所得税

纳税记录或税收完税证明。

（三）身份材料

提供下列任一项的材料，如果申请人使用多个不同身份证明登记纳税的，需一并提交相对

应的身份证明文件。 

1.外国国籍人士提交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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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和赴港澳定居的内地居民提交港澳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

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3.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

湾居民居住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4.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入

境事务处签发的相关签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5.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侨提交中国护照、中国身份证、国外长期（或

永久）居留凭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其中，回国留学人员还应当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必要时，受理审核单位可以要求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海

外华侨和回国留学人员提供住在国中国使领馆出具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公证书、认证书或住

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公证书和住在国居留记录。

申报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必须与其在税务部门实名认证时使用的一致，如不一致，需增

加提交税务部门实名认证的证照。如外籍个人存在使用多种身份证件登记纳税的或不同号码护

照采集认证的，为避免因个人所得税汇总数据有误从而财政补贴金额产生影响，可以提供以下

资料向税务机关申请档案并档：

（ 1）外籍个人相关身份证件原件；

（ 2）外籍个人填写并签名的《自然人并档确认表》（模板见附件 1-4）；

（ 3）委托办理的，被委托人需实名办税并提供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共同签订的《办理自然人

并档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 1-3）。

（四）资质证明材料

1.用人单位材料。

符合我市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的境外人才所任职、受雇的用

人单位，应当提供主体之一的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单位章程及其他相关

资质证明文件）。 

2.人才认定材料。

（ 1）高端人才

1）国家、省、市重大人才工程人才入选者。

2）获得广东省人才优粤卡的人才。

3）获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外国高端人才。

4）获得高端人才确认函、外国人才签证的人才。

5）获得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的人才。

6）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的技术类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

才、市级（含）以上创新创业团队核心成员。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境外高端人才，应当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如证书、证明、聘书、项目合

同书、企业组织架构图、公司章程等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其中，在珠海获得的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的外国高端人才、高端人才确认函、外国人才签、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的人才可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 2）紧缺人才

1）符合“珠海英才计划”四类人才条件的人才 (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全日制博士、博

士后、珠海工匠、珠海首席技师、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等 )，区级人才项目入选者。其中，全

日制博士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博士后提供博士后证书、全国博管办编号（境外博士后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提供高级职称证书及评审表（相关佐证材料）、学历证书；区

级人才项目入选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珠海工匠、首席技师无需提供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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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 2022-2025 年珠海市技能人才紧缺职业（工种）目录》条件的技能人才提供国家职

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3）在用人单位紧缺岗位工作，且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管理创新等方面作出

突出贡献的技术技能骨干或中层以上管理人才，需提供《紧缺人才业绩贡献情况说明》（模板见

附件 8 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其中，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提交正式任命文件、企业组织架构图。

（五）工作材料 

1.在珠海市任职或受雇的，应提供：

（ 1）申请人与在珠海市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机构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合同约定

的工作地点为珠海市辖区内）；或该申请人属由境外雇主派遣的，该申请人的中国境外雇佣公司

与珠海市接收企业签订的派遣合同；

（ 2）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出具的任职及工作事实证明材料（证实该申请人申请补贴的所属

纳税年度在珠海市工作的事实，内容包括其职务、岗位、工作职责、实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

累计超过 90 天等）； 

2.在珠海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应当提供：

（ 1）申请人与在珠海市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机构所签订的劳务合同；

（ 2）申请人出具的个人承诺，内容包括其劳务项目内容、申请补贴的所属纳税年度期间实

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90 天等； 

3.在珠海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提供：申请人本人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4.如申请人在补贴申请的纳税所属年度内为一个以上珠海市雇主、珠海市接收企事业单位或

珠海市服务接受方工作的，应当提供所有相关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派遣合同或劳务合同。

（六）人才工程或项目的证明材料

申报所得项目为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的，且该项的税负差额为正数

的需提供入选珠海市辖区内区级以上（含区级）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的证明材料。

（七）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1.申报人本人办理时，申报人须提交《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适用于申报人本人办理个

税补贴申请手续）》（模板见附件 4）。申报人为独立个人劳务的，还应提交《个人声明（独立

个人劳务）》（模板见附件 7） 。 

2.扣缴义务人单位代为办理时，单位须出具并提交《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适用于扣缴

义务人代申报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模板见附件 5）。

（八）授权委托书（委托办理时请提供）

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件号码、委托事项、代理权限、代

理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和填写日期，并附上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扫描件。（模板见附件 6）

（九）其他材料（根据申报人实际情况提供）

以上材料，非中文材料（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除外） 需提供资质翻译机构的中文翻译件；

每项材料应以原件扫描并合并成一个 PDF 文档上传至系统，材料须清晰可辨；所有申请材料需

加盖扣缴义务人公章和侧面骑缝章（独立个人劳务的申请材料无需加盖公章）。以上材料的原

件，请申报人或扣缴义务人（如为扣缴义务人代办的，为扣缴义务人）留存备查，留存年限为补

贴发放之日起 5 年。

八、进度查询

申 报 人 或 扣 缴 义 务 人 登 录 “ 珠 海 财 政 惠 企 利 民 服 务 平 台 ” （ 网 址 ：  

https://113.106.103.75/#/home），实名登录账户后，点击首页“进入工作台”进入我的工作台 -我的

项目，鼠标移至申报项目右侧的“进度”查看当前项目进度。

九、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存在同时使用多个身份证件登记纳税的，应先行到税务部门办理合并档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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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或扣缴义务人填写的收款账号户名与申请人姓名不一致的，应提供不一致的情

况说明，非中文还需提供资质翻译机构的中文翻译件，并由申请人在情况说明上签名、单位加盖

公章。

（三）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领取薪金的公

司。

（四）申请人应在完成退税流程后申请，如因退税造成多补的金额应主动退还。

（五）在同一时间段内，申请人如同时符合享受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政策和珠海市

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励等市、区同类性质政策条件的，仅可选择申报一项政策，重复领取的资

金应主动退还。

（六）申请人对人才认定结果、补贴金额等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之日起 10 日内，向受

理审核部门书面提起重新认定或审核申请。经重新认定或审核后发现有误的按程序予以校正。

十、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一、相关机构业务咨询

（一）境外高端人才补贴申请业务受理和初步审核单位：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办公地址：香洲区人民东路 125 号市工商大楼主楼西座一楼外国人来华工作服务专区；

咨询电话： 13250039605。

（二）境外紧缺人才补贴申请业务受理和初步审核单位：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办公地址：香洲区红山路 245 号三楼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

咨询电话：（ 0756） 2125273。

（三）税务问题请咨询 12366。

（四）网上申报系统技术咨询电话：（ 0756） 2602051、 （ 0756） 2602052。

（五）补贴发放机构相关信息

各区 补贴款发放机构 联系电话

香洲区
香洲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0756-2516306

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2518960、 2518996

金湾区
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0756-7262663

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7262615、 7263397 

斗门区
斗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0756-2782067

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2782458

高新区
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0756-3629834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工作部 0756-3637960 

鹤洲新区筹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科技创新和商务局 0756-8938556

备组 鹤洲新区筹备组党群工作部 0756-8686728

（六）上班时间： 9:00-12:00， 14:00-18:00。

6



   

   

   

附件： 1.珠海市粤港澳大湾区个税系统申报操作指引（含税 e 查操作指引及附件 1-1、 1-2、 

1-3、 1-4）

2.（境外高端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人申请表 

3.（境外紧缺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人申请表 

4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本人） 

5.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扣缴义务人代办）

6.授权委托书

7.个人声明

8.紧缺人才业绩贡献情况说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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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办理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注册码事项

授权委托书

授权人 _____________（身份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身

份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委托个人所得税扣缴义

务 人 _______________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代

为获取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远程办税端的大厅注册码，办理

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授权人负责。

授权人签名： 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被授权单位名称（公章）：

被授权单位经办人签名： ____ ___日期： ______

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

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说明： 

1.本委托书仅用于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委托其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代

为获取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远程办税端的大厅注册码。 

2.授权人是指委托扣缴义务人代办大厅注册码事项的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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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外籍人员申请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注册码明细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扣缴义务人名称：

扣缴义务人纳税人识别号：

序号 纳税人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注：本表用于扣缴义务人为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代为获取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远程办税端的大厅注册码，一式一份，由受委托

的扣缴义务人填列后加盖公章报送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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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办理自然人并档授权委托书

授权人 _____________（身份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委托个人所得税扣缴义

务 人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代为

办理自然人并档业务，办理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授权人负

责。

授权人签名： 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被授权单位名称（公章）：

被授权单位经办人签名： ____ ___日期： ______

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

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本委托书仅用于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委托其个人所得

税扣缴义务人代办自然人纳税档案并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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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自然人并档确认表

申请人： 日期：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主档案）

（被并档案）

申请人情况说

明

申请人签名： 日期：

调查情况说

明

受理人： 日期：

审批意见

审批人： 日期：

温馨提示：为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合并身份信息正确，请提供申请并

档身份信息的证明材料以协助税务机关核实身份。提供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由

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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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填表说明： 1.申请人或代办人对本表申报内容核对无误后方可提交，并下载打印签名。 2、本表所填内容仅填

写当前申报年度（ xxxx年）

申报年度
申请编号： 信息申报日期：

（纳税年度） 

xxxx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汇总情况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授权序列号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自动填充）

所得项目
在中国境内的应纳税

所得额（元）

在中国境内的个人所

得税已缴税额（即实

缴（退）金额）

（元）

在珠海市的个人所得

税已缴税额（即实缴

（退）金额） (元 )

税负差额（元） 
(即补贴金额 )

合计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实际申报补贴月数

（申报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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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申请人姓名

（ Name）

*申请人姓氏

(Surname)

*申请人名字

(Given names) 

*国家 /地区

（国籍） *出生日期

*性别 男 *出生地

*学历 *学位

*是否为华人 是 *身份类别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获得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有无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是 *有无重大税收违法 是 

*有无违反科研伦理 是 *有无违反科研诚信 是 

*有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是 *有无违法犯罪 是 

*专业技术资格  (即职

称，如无，可填写 "无 ") 

*职（执）业资格（如

无，可填写 “无 ”）

*证件类型（ 1）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2）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3）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主要教育经历（此项由

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

（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工作经历（此项由

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

（含）的申请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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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所在工作

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

册所在区（申报年度）
香洲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

册地址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社

会信用统一代码 /纳税人

识别号 

*申请人所工作

单位联系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联

系人电话 (手机 ) 

*工作合同开始时间 *工作合同结束时间

*申请人在所在单位职务
*申请年度（纳税年度）

在珠海实际工作天数

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的领取了薪金的公司（点击右侧 “表格

操作 ”进行添加）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是

否为扣缴义务人
是

扣缴义务人名称 (如与申

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

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类型 

(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书等注明的

类型机构性质为准 )

扣缴义务人社会信用统

一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

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单位联系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

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联系人电话 

(手机 )(如与申请人所在

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

上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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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通讯地址

*申请年度 (纳税年度 )
在珠海累计工作天数

*银行户名

（申请人开户姓名） 

*银行账号

（申请人在国内的一类

全功能结算账号） 

*开户银行

（具体到支行，如 XXX
银行珠海市 XXX支行） 

*境外高端人才

认定资格属性
国家、省、市重大人才工程人才入选者 

*境外高端人才

用人单位属性
用人单位属于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主体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申请免税依据（此项由

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

（含）的申请人填写）

所属行业及产业

领域

人才类型说明

岗位成果（此项由个税

补贴超过 100万（含）

的申请人填写）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报 )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

仅限居民纳税人填报：

已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4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0年度个人

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2号 )无需办理

汇算清缴的

未按规定办理年度汇算

注：标黄栏因文档限制无法显示更多内容，剩余选项如下：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装备制造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精细化工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会计、法律、金融、咨询、商贸、会展、文旅体育、教育培训等支

撑珠海城市发展的其他服务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科技型中小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研机构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创新平台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高等院校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其它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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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和扣缴

义务人意见

经核，本《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申

请表》申报内容无误。

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名：

扣缴义务人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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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填表说明： 1.申请人或代办人对本表申报内容核对无误后方可提交，并下载打印签名。 2、本表所填内容仅填

写当前申报年度（ xxxx年）

申报年度
申请编号： 信息申报日期：

（纳税年度） 

xxxx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汇总情况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授权序列号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自动填充）

所得项目
在中国境内的应纳税

所得额（元）

在中国境内的个人所

得税已缴税额（即实

缴（退）金额）

（元）

在珠海市的个人所得

税已缴税额（即实缴

（退）金额） (元 )

税负差额（元） 
(即补贴金额 )

合计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实际申报补贴月数

（申报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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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申请人姓名

（ Name）

*申请人姓氏

(Surname)

*申请人名字

(Given names) 

*国家 /地区

（国籍） *出生日期

*性别 男 *出生地

*学历 *学位

*是否为华人 是 *身份类别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获得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有无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是 *有无重大税收违法 是 

*有无违反科研伦理 是 *有无违反科研诚信 是 

*有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是 *有无违法犯罪 是 

*专业技术资格  (即职

称，如无，可填写 "无 ") 
*职（执）业资格（如

无，可填写 “无 ”）

*证件类型（ 1）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2）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3）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主要教育经历（此项由

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

（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工作经历（此项由

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

（含）的申请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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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所在工作

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

册所在区（申报年度）
香洲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

册地址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社

会信用统一代码 /纳税人

识别号 

*申请人所工作

单位联系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联

系人电话 (手机 ) 

*工作合同开始时间 *工作合同结束时间

*申请人在所在单位职务
*申请年度（纳税年度）

在珠海实际工作天数

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的领取了薪金的公司（点击右侧 “表格

操作 ”进行添加）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是

否为扣缴义务人
是

扣缴义务人名称 (如与申

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

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类型 

(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书等注明的

类型机构性质为准 )

扣缴义务人社会信用统

一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

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单位联系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

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联系人电话 

(手机 )(如与申请人所在

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

上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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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通讯地址

*申请年度 (纳税年度 )
在珠海累计工作天数

*银行户名

（申请人开户姓名） 

*银行账号

（申请人在国内的一类

全功能结算账号） 

*开户银行

（具体到支行，如 XXX
银行珠海市 XXX支行） 

*境外紧缺人才

认定资格属性 符合“珠海英才计划”四类人才中的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 

*境外紧缺人才

用人单位属性 用人单位属于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主体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申请免税依据（此项由

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

（含）的申请人填写）

所属行业及产业

领域

人才类型说明

岗位成果（此项由个税

补贴超过 100万（含）

的申请人填写）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报 )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

仅限居民纳税人填报：

已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4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0年度个人

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2号 )无需办理

汇算清缴的

未按规定办理年度汇算

注：标黄栏因文档限制无法显示更多内容，剩余选项如下：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装备制造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精细化工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会计、法律、金融、咨询、商贸、会展、文旅体育、教育培训等支

撑珠海城市发展的其他服务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科技型中小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研机构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创新平台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高等院校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其它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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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和扣缴

义务人意见

经核，本《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申

请表》申报内容无误。

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名：

扣缴义务人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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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申请人本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本人拟申报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财政补贴，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

实有效，在珠海市工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

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

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

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三、本人纳税年度内在珠海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

四、本人接受按照《珠海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所列公式求得的年度个税补贴计

算结果。

五、本人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

的以下 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银行户

名： ，开户银行（支行名称）： ，

银行账号： 。

六、本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

所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并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再重复申

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七、本人对所有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

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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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扣缴义务人代申请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我单位是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

政补贴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的扣缴义务人。现郑重承

诺如下：

一、本单位已充分了解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财政补贴的申报要求，认真审查了申请人资格，确保所有申报

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

二、本单位对申请人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以及申报材料与申报系统中填报信息的一致性负责。

三、本单位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以申报虚假材

料和信息等行为骗取财政资金，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

法律责任。

四、本单位承诺申请人在珠海市工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

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
五、本单位同意并授权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单位和申请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

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

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六、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珠海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

七、申请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

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本单位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会再为申请

人代办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八、本单位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

以下  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银行户

名： ，开户银行（支行名称）： ，银行账

号： 。

九、本单位及经办人将严格保护申请人信息，如因自身原因造成

信息泄露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38



     

          

 
      

 
附件 6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

贴申请人）

身份证件号：

受委托单位： （属于委托扣缴义务人或其

他单位代为办理的填写）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职务：

授权代办工作人员姓名：

授权代办工作人员身份证件号：

受委托人： （属于委托个人代为办理的填写）

身份证件号：

委托人现委托受委托单位 /受委托人作为合法代理人，代表本人

申请办理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 ”事项（ “登录

国家税务总局的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查询个人所得税数据 ”事项除外）。

对受托单位的指定办理工作人员 /受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

签署的文件，本人予以认可。

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代理期限： 20 年 7 月 1 日～ 20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 受委托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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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个人声明
（独立个人劳务模板）

本人张三（香港籍，身份证件号码：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与 XX 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

为 XX 公司提供技术咨询等相关项目服务， 2022 年度在珠海

市工作时间已累计满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在珠海市工

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

申请时未被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特此声明。

声明人：（手签）张三

日期： ××××年 ××月 ××日

40



 

 

                    

    

 

  

 

 

 

 

 

 

 

附件 8  

紧缺人才业绩贡献情况说明

（参考模板）

本单位员工 （证件号码： ），目前任

职务。

一、所在岗位紧缺情况

内容包括：可从申请人的招聘引进难度、掌握的关键专业

技术、具有的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体现所在岗位紧缺程度。

二、业绩贡献情况

内容包括：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取得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技术推广、管理创新等方面等方面成果贡献。例如：主持开展

了 XXX重大研究项目，突破了 XX关键技术，取得 XX工作成绩，产

生了 XX经济社会效益等。

注：对申请人相关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500字以内），业绩

贡献需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单位名称（公章）： 

XX年 XX月 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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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 
	2023年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的通知

	珠财〔 〕 号
	珠财〔 〕 号
	2023
	29

	各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 号）局关于印发〈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珠财〔 〕 号），结合珠海实际，制定了《 年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并根据职责协助做好申报各项相关工作。
	〕 31号）、（财税〔 〕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2023

	34
	号）、《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2023
	〕 21
	以及《珠海市财政局珠海市科技创新局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
	2023
	25
	2023

	珠海市财政局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珠海市财政局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 
	20231213
	年 
	月 
	日 


	2023
	年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一、政策依据

	〕 号）
	（一）《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
	31

	（二）〔 〕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3
	34

	（三）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 号）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2023
	〕 21

	（四）税务局关于印发〈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珠财〔 〕 号）
	《珠海市财政局珠海市科技创新局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
	2023
	25

	二、申报时间 
	二、申报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023
	12
	18
	2024
	1
	5

	三、申请对象范围
	三、申请对象范围

	在珠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且对应纳税年度内在珠海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年主要受理 纳税年度的纳税年度的补办申请可一并受理，并按现行有效的珠海市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执行。
	15%
	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2023
	2021、 
	2022
	补贴申请， 2020

	四、申请人条件
	四、申请人条件

	（一）申请人在纳税年度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申请人在纳税年度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Figure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取得澳门人才引进计划（高端人才、优秀人才、高级专业人才）资格的澳门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外国国籍人士，或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留学回国人员和海外华侨； 
	1.

	在珠海市工作，且在此依法纳税； 
	在珠海市工作，且在此依法纳税； 
	2.

	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 
	3.

	属于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且符合珠海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4.


	才目录要求的人才。 
	在我市注册的企业或其他机构（含注册地在珠海的与我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重大研发机构）任职、受雇，或在本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或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纳税年度内在本市工作累计满 天以上（不含 天）。 天以上（不含 天）的天数计算，按照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政策时间节点，对于 、 、 年纳税年度，申报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在珠海市工作的天数，包括在珠海市的实际工作日，以及在珠海市工作期间，在境内、境外享受的公休假、个人休假、出差、接受培训的天数。
	5.
	90
	90
	90
	90
	2020
	2021
	2022

	（二）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身份变化而符合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自取得身份变化次月起，享受财政补贴。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身份变化不再符合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自身份变化次月起，不再享受财政补贴。
	（一）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在珠海市缴纳的年度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
	（一）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在珠海市缴纳的年度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
	五、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财政补贴额

	所得额的 的，即为申请人可申请的个人所得税补贴额，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15%
	已缴税额，为下列所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 
	工资、薪金所得； 
	1.

	劳务报酬所得； 
	2.

	稿酬所得； 
	3.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4.

	经营所得； 
	5.

	入选区级以上（含区级）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的补贴性所得。
	6.

	（二）财政补贴根据个人所得项目，按照分项计算（综合所得进行综合计算）、合并补贴的


	方式进行。
	个人所得为综合所得、经营所得的，其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应以次年办理汇算清缴并补退

	税后的全年实际缴纳税额为准。
	（三）申请人取得第（一）点所得的，其应享受的珠海市年度财政补贴按下列方式计算：
	财政补贴 （分项分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分项已缴税额占比）；
	=∑

	分项已缴税额占比 分项分年度在珠海市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分项分年度在中国境内的
	=


	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分项（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包含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分项（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包含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各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1.
	1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4
	=
	15%；
	（ ）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2
	=
	15%；

	非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
	=
	15%

	非居民个人稿酬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稿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稿酬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
	－
	15%；



	Figure
	非居民个人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 
	=
	15%

	2.
	2.
	2.
	2.

	经营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 
	=
	15%


	3.
	3.
	3.

	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
	=
	15%



	（四）申报人存在本指南第四点第（二）项情形的，其财政补贴还应增加计算享受补贴时段
	系数：
	财政补贴 ；
	=∑（分项分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分项已缴税额占比×享受补贴时段系数）

	享受补贴时段系数 本年度内应享受财政补贴月数÷ 。
	=
	12

	（五）每个纳税年度每个人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万元。
	500

	六、申报程序
	申请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基本程序为：个税查询 ——账号注册 — 

	—办理申请 ——部门受理审核 ——补贴发放
	（一）个税查询并确认缴税情况。申请人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后，登陆系统可在〔特色应用〕栏目下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 查〕菜单查询相应个税信息，记录最后一次查询生成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数据查询序列号及纳税人识别号并下载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税所得项目数据表（申报时需上传，指引详见附件 ）。
	）
	https://etax.chinatax.gov.cn/

	e
	1

	（二）账号注册。个人申报，登陆珠海财政惠企利民平台使用粤省事扫码完成登录注册。
	（二）账号注册。个人申报，登陆珠海财政惠企利民平台使用粤省事扫码完成登录注册。
	（网址： https://113.106.103.75/#/home），

	单位代报，申请人所在单位登陆珠海财政惠企利民平台按要求注册。
	），
	（网址： https://113.106.103.75/#/home


	已注册有账号的申报单位继续使用原有账号进行申报和管理；未注册的单位应先注册，按操作指引完成注册。（详见附件 ）
	1


	（三）办理申请。申请人登录申报平台后，在平台首页点击项目申报，选择“珠海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点击进入项目详情页并点击立即申报，其后申请人按要求填写申请表并上传申请所需的材料。
	（五）补贴发放。区科技部门负责境外高端人才个税财政补贴的发放工作，区人力资源社会
	（五）补贴发放。区科技部门负责境外高端人才个税财政补贴的发放工作，区人力资源社会
	（五）补贴发放。区科技部门负责境外高端人才个税财政补贴的发放工作，区人力资源社会
	（四）部门受理审核。市科技创新局负责境外高端人才的受理和初步审核，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境外紧缺人才的受理和初步审核。

	保障部门负责境外紧缺人才个税财政补贴的发放工作。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申请表。（申报
	七、申请所需的材料
	以下所列的材料要求每一页都盖公章、上传彩色电子扫描件：
	（一）申请表


	平台根据申请人填报而生成，下载签名盖章后上传，样板见附件 、附件 ）。
	2
	3
	（二）个税情况表
	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税所得项目数据表、个人所得税


	纳税记录或税收完税证明。
	（三）身份材料
	提供下列任一项的材料，如果申请人使用多个不同身份证明登记纳税的，需一并提交相对

	应的身份证明文件。 
	1.
	1.
	外国国籍人士提交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Figure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和赴港澳定居的内地居民提交港澳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2.

	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3.

	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入境事务处签发的相关签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 
	4.

	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侨提交中国护照、中国身份证、国外长期（或永久）居留凭证及纳税年度的出入境记录证明。其中，回国留学人员还应当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必要时，受理审核单位可以要求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海外华侨和回国留学人员提供住在国中国使领馆出具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公证书、认证书或住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公证书和住在国居留记录。
	5.

	申报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必须与其在税务部门实名认证时使用的一致，如不一致，需增加提交税务部门实名认证的证照。如外籍个人存在使用多种身份证件登记纳税的或不同号码护照采集认证的，为避免因个人所得税汇总数据有误从而财政补贴金额产生影响，可以提供以下资料向税务机关申请档案并档：
	（ ）外籍个人相关身份证件原件；
	1

	（ ）外籍个人填写并签名的《自然人并档确认表》（模板见附件 ）；
	2
	1-4

	）委托办理的，被委托人需实名办税并提供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共同签订的《办理自然人并档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 ）。
	（ 3
	1-3

	（四）资质证明材料 
	（四）资质证明材料 

	用人单位材料。
	1.

	符合我市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的境外人才所任职、受雇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主体之一的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单位章程及其他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人才认定材料。
	2.

	（ ）高端人才 
	1

	）国家、省、市重大人才工程人才入选者。 
	1

	）获得广东省人才优粤卡的人才。 
	2

	）获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外国高端人才。 
	3

	）获得高端人才确认函、外国人才签证的人才。 
	4

	）获得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的人才。 
	5

	才、市级（含）以上创新创业团队核心成员。
	6）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的技术类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境外高端人才，应当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如证书、证明、聘书、项目合同书、企业组织架构图、公司章程等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其中，在珠海获得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外国高端人才、高端人才确认函、外国人才签、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的人才可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 ）紧缺人才 
	2

	）符合“珠海英才计划”四类人才条件的人才 士后、珠海工匠、珠海首席技师、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等 ，区级人才项目入选者。其中，全日制博士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博士后提供博士后证书、全国博管办编号（境外博士后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提供高级职称证书及评审表（相关佐证材料）、学历证书；区级人才项目入选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珠海工匠、首席技师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1
	(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全日制博士、博
	)

	Figure
	）符合《 年珠海市技能人才紧缺职业（工种）目录》条件的技能人才提供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2
	2022-2025

	）在用人单位紧缺岗位工作，且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管理创新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技术技能骨干或中层以上管理人才，需提供《紧缺人才业绩贡献情况说明》（模板见附件 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其中，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提交正式任命文件、企业组织架构图。
	3
	8

	）申请人与在珠海市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机构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合同约定
	）申请人与在珠海市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机构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合同约定
	（五）工作材料 
	在珠海市任职或受雇的，应提供：
	1.

	（ 1

	的工作地点为珠海市辖区内）；或该申请人属由境外雇主派遣的，该申请人的中国境外雇佣公司
	与珠海市接收企业签订的派遣合同；


	纳税年度在珠海市工作的事实，内容包括其职务、岗位、工作职责、实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天等）； 
	（ 2）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出具的任职及工作事实证明材料（证实该申请人申请补贴的所属
	90

	在珠海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应当提供：
	在珠海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应当提供：
	2.

	（ ）申请人与在珠海市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机构所签订的劳务合同；
	1

	）申请人出具的个人承诺，内容包括其劳务项目内容、申请补贴的所属纳税年度期间实
	（ 2


	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天等； 如申请人在补贴申请的纳税所属年度内为一个以上珠海市雇主、珠海市接收企事业单位或
	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天等； 如申请人在补贴申请的纳税所属年度内为一个以上珠海市雇主、珠海市接收企事业单位或
	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天等； 如申请人在补贴申请的纳税所属年度内为一个以上珠海市雇主、珠海市接收企事业单位或
	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天等； 如申请人在补贴申请的纳税所属年度内为一个以上珠海市雇主、珠海市接收企事业单位或
	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天等； 如申请人在补贴申请的纳税所属年度内为一个以上珠海市雇主、珠海市接收企事业单位或
	际在珠海市工作时间是否累计超过 天等； 如申请人在补贴申请的纳税所属年度内为一个以上珠海市雇主、珠海市接收企事业单位或
	90
	在珠海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提供：申请人本人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3.

	4.

	珠海市服务接受方工作的，应当提供所有相关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派遣合同或劳务合同。申报所得项目为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的，且该项的税负差额为正数
	（六）人才工程或项目的证明材料


	的需提供入选珠海市辖区内区级以上（含区级）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的证明材料。申报人本人办理时，申报人须提交《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适用于申报人本人办理个
	（七）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1.


	税补贴申请手续）》（模板见附件 个人劳务）》（模板见附件 扣缴义务人单位代为办理时，单位须出具并提交《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适用于扣缴
	4）。申报人为独立个人劳务的，还应提交《个人声明（独立
	7
	）。 
	2.


	义务人代申报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模板见附件 ）。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件号码、委托事项、代理权限、代
	5
	（八）授权委托书（委托办理时请提供）


	理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和填写日期，并附上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扫描件。（模板见附件 ）
	6
	（九）其他材料（根据申报人实际情况提供）
	以上材料，非中文材料（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除外）需提供资质翻译机构的中文翻译件；


	文档上传至系统，材料须清晰可辨；所有申请材料需加盖扣缴义务人公章和侧面骑缝章（独立个人劳务的申请材料无需加盖公章）。以上材料的原件，请申报人或扣缴义务人（如为扣缴义务人代办的，为扣缴义务人）留存备查，留存年限为补贴发放之日起 年。
	每项材料应以原件扫描并合并成一个 PDF
	5

	八、进度查询
	八、进度查询

	申报人或扣缴义务人登录“珠海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网址： 项目，鼠标移至申报项目右侧的“进度”查看当前项目进度。
	），实名登录账户后，点击首页“进入工作台”进入我的工作台 我的
	https://113.106.103.75/#/home
	-


	九、注意事项
	九、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存在同时使用多个身份证件登记纳税的，应先行到税务部门办理合并档案。

	Figure
	（二）申请人或扣缴义务人填写的收款账号户名与申请人姓名不一致的，应提供不一致的情况说明，非中文还需提供资质翻译机构的中文翻译件，并由申请人在情况说明上签名、单位加盖公章。
	（三）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领取薪金的公
	司。（四）申请人应在完成退税流程后申请，如因退税造成多补的金额应主动退还。（五）在同一时间段内，申请人如同时符合享受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政策和珠海市
	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励等市、区同类性质政策条件的，仅可选择申报一项政策，重复领取的资金应主动退还。（六）申请人对人才认定结果、补贴金额等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之日起 10日内，向受
	理审核部门书面提起重新认定或审核申请。经重新认定或审核后发现有误的按程序予以校正。十、收费标准不收费。十一、相关机构业务咨询（一）境外高端人才补贴申请业务受理和初步审核单位：珠海市科技创新局；办公地址：香洲区人民东路 125号市工商大楼主楼西座一楼外国人来华工作服务专区；咨询电话： 13250039605。（二）境外紧缺人才补贴申请业务受理和初步审核单位：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地址：香洲区红山路 245号三楼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咨询电话：（ 0756） 2125273。（三）税务问题请咨询 12366。（四）网上申报系统技术咨询电话：（ 0756） 2602051、（ 0756） 2602052。（五）补贴发放机构相关信息
	各区
	各区
	各区
	补贴款发放机构
	联系电话

	香洲区
	香洲区
	香洲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0756-2516306

	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2518960、 2518996

	金湾区
	金湾区
	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0756-7262663

	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7262615、 7263397 

	斗门区
	斗门区
	斗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0756-2782067

	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2782458

	高新区
	高新区
	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0756-3629834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工作部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工作部 
	0756-3637960 

	鹤洲新区筹
	鹤洲新区筹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科技创新和商务局 
	0756-8938556

	备组
	备组
	鹤洲新区筹备组党群工作部 
	0756-8686728


	（六）上班时间： 9:00-12:00， 14:00-18:00。
	Figure
	附件： 1.珠海市粤港澳大湾区个税系统申报操作指引（含税 e查操作指引及附件 1-1、 1-2、 
	附件： 1.珠海市粤港澳大湾区个税系统申报操作指引（含税 e查操作指引及附件 1-1、 1-2、 

	1-3、 1-4） 
	1-3、 1-4） 
	2.（境外高端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人申请表 
	3.（境外紧缺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个人申请表 
	4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本人） 
	5.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扣缴义务人代办） 
	6.授权委托书 
	7.个人声明 
	8.紧缺人才业绩贡献情况说明

	Figure
	附件 1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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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附件 1-1
	办理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注册码事项授权委托书
	办理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注册码事项授权委托书
	授权人 _____________（身份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身份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委托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 _______________（纳税人识别号：
	Figure

	）代为获取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远程办税端的大厅注册码，办理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授权人负责。
	Figure
	Figure

	授权人签名： 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被授权单位名称（公章）：被授权单位经办人签名： ____ ___日期： ______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说明： 1.本委托书仅用于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委托其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代为获取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远程办税端的大厅注册码。 2.授权人是指委托扣缴义务人代办大厅注册码事项的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
	Figure
	附件 1-2
	外籍人员申请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注册码明细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扣缴义务人名称：扣缴义务人纳税人识别号：
	Figure
	序号
	序号
	序号
	纳税人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注：本表用于扣缴义务人为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代为获取个人所得税办税系统远程办税端的大厅注册码，一式一份，由受委托的扣缴义务人填列后加盖公章报送税务机关。
	Figure
	附件 1-3

	办理自然人并档授权委托书
	办理自然人并档授权委托书
	授权人 _____________（身份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身份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委托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纳税人识别号：
	Figure

	）代为办理自然人并档业务，办理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授权人负责。
	Figure
	Figure

	授权人签名： 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被授权单位名称（公章）：被授权单位经办人签名： ____ ___日期： ______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类型： _____________被授权单位经办人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本委托书仅用于外籍人员（含港澳台人员）委托其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代办自然人纳税档案并档事项。
	Figure
	附件 1-4

	自然人并档确认表
	自然人并档确认表
	申请人：日期：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主档案）
	（主档案）

	（被并档案）
	（被并档案）

	申请人情况说
	申请人情况说

	明
	明

	TR
	申请人签名：
	日期：

	调查情况说
	调查情况说

	明
	明

	TR
	受理人：
	日期：

	审批意见
	审批意见
	审批人：
	日期：


	温馨提示：为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合并身份信息正确，请提供申请并档身份信息的证明材料以协助税务机关核实身份。提供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由您负责！
	Figure
	附件 2 
	Figure
	填表说明： 1.申请人或代办人对本表申报内容核对无误后方可提交，并下载打印签名。 2、本表所填内容仅填写当前申报年度（ xxxx年）
	申报年度
	申请编号：信息申报日期：
	（纳税年度） 

	xxxx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汇总情况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授权序列号
	授权序列号

	TR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自动填充）

	所得项目
	所得项目
	在中国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元）
	在中国境内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即实缴（退）金额）（元）
	在珠海市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即实缴（退）金额） (元 )
	税负差额（元） (即补贴金额 )

	合计
	合计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实际申报补贴月数（申报年度）
	实际申报补贴月数（申报年度）


	Figure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申请人姓名（ Name） 
	*申请人姓名（ Name） 

	*申请人姓氏 (Surname) 
	*申请人姓氏 (Surname) 
	*申请人名字 (Given names) 

	*国家 /地区（国籍） 
	*国家 /地区（国籍） 
	*出生日期 

	*性别
	*性别
	男 
	*出生地 

	*学历 
	*学历 
	*学位 

	*是否为华人
	*是否为华人
	是 
	*身份类别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获得时间 
	*身份获得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专业 

	*有无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有无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是 
	*有无重大税收违法
	是 

	*有无违反科研伦理
	*有无违反科研伦理
	是 
	*有无违反科研诚信
	是 

	*有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有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是 
	*有无违法犯罪
	是 

	*专业技术资格 (即职称，如无，可填写 "无 ") 
	*专业技术资格 (即职称，如无，可填写 "无 ") 
	*职（执）业资格（如无，可填写 “无 ”） 

	*证件类型（ 1）
	*证件类型（ 1）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2）
	证件类型（ 2）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3）
	证件类型（ 3）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主要教育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教育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工作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工作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Figure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册所在区（申报年度）
	香洲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册地址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册地址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申请人所工作单位联系人 
	*申请人所工作单位联系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联系人电话 (手机 ) 

	*工作合同开始时间 
	*工作合同开始时间 
	*工作合同结束时间 

	*申请人在所在单位职务 
	*申请人在所在单位职务 
	*申请年度（纳税年度）在珠海实际工作天数

	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的领取了薪金的公司（点击右侧 “表格操作 ”进行添加） 
	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的领取了薪金的公司（点击右侧 “表格操作 ”进行添加）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是否为扣缴义务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是否为扣缴义务人
	是
	扣缴义务人名称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类型 (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注明的类型机构性质为准 )
	扣缴义务人类型 (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注明的类型机构性质为准 )
	扣缴义务人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单位联系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单位联系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联系人电话 (手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Figure
	*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通讯地址 

	*申请年度 (纳税年度 )在珠海累计工作天数 
	*申请年度 (纳税年度 )在珠海累计工作天数 
	*银行户名（申请人开户姓名） 

	*银行账号（申请人在国内的一类全功能结算账号） 
	*银行账号（申请人在国内的一类全功能结算账号） 
	*开户银行（具体到支行，如 XXX银行珠海市 XXX支行） 

	*境外高端人才认定资格属性
	*境外高端人才认定资格属性
	国家、省、市重大人才工程人才入选者 

	*境外高端人才用人单位属性
	*境外高端人才用人单位属性
	用人单位属于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主体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申请免税依据（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申请免税依据（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所属行业及产业领域

	人才类型说明
	人才类型说明

	岗位成果（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岗位成果（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报 )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报 )

	居民纳税人非居民纳税人
	居民纳税人非居民纳税人
	仅限居民纳税人填报：已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4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2号 )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未按规定办理年度汇算


	注：标黄栏因文档限制无法显示更多内容，剩余选项如下：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装备制造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精细化工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会计、法律、金融、咨询、商贸、会展、文旅体育、教育培训等支
	撑珠海城市发展的其他服务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科技型中小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研机构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创新平台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高等院校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其它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Figure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意见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意见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意见
	经核，本《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申请表》申报内容无误。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名：扣缴义务人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审核部门意见
	审核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签章：年月日

	复审意见：签章：年月日
	复审意见：签章：年月日


	Figure
	附件 3 
	Figure
	填表说明： 1.申请人或代办人对本表申报内容核对无误后方可提交，并下载打印签名。 2、本表所填内容仅填写当前申报年度（ xxxx年）
	申报年度
	申请编号：信息申报日期：
	（纳税年度） 

	xxxx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汇总情况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申报人纳税人识别号

	授权序列号
	授权序列号

	TR
	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纳税人（自动填充）

	所得项目
	所得项目
	在中国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元）
	在中国境内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即实缴（退）金额）（元）
	在珠海市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即实缴（退）金额） (元 )
	税负差额（元） (即补贴金额 )

	合计
	合计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申报财政补贴（万元）

	实际申报补贴月数（申报年度）
	实际申报补贴月数（申报年度）


	Figure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申请人姓名（ Name） 
	*申请人姓名（ Name） 

	*申请人姓氏 (Surname) 
	*申请人姓氏 (Surname) 
	*申请人名字 (Given names) 

	*国家 /地区（国籍） 
	*国家 /地区（国籍） 
	*出生日期 

	*性别
	*性别
	男 
	*出生地 

	*学历 
	*学历 
	*学位 

	*是否为华人
	*是否为华人
	是 
	*身份类别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获得时间 
	*身份获得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专业 

	*有无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有无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是 
	*有无重大税收违法
	是 

	*有无违反科研伦理
	*有无违反科研伦理
	是 
	*有无违反科研诚信
	是 

	*有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有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是 
	*有无违法犯罪
	是 

	*专业技术资格 (即职称，如无，可填写 "无 ") 
	*专业技术资格 (即职称，如无，可填写 "无 ") 
	*职（执）业资格（如无，可填写 “无 ”） 

	*证件类型（ 1）
	*证件类型（ 1）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2）
	证件类型（ 2）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3）
	证件类型（ 3）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主要教育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教育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工作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主要工作经历（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Figure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册所在区（申报年度）
	香洲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册地址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注册地址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申请人所工作单位联系人 
	*申请人所工作单位联系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联系人电话 (手机 ) 

	*工作合同开始时间 
	*工作合同开始时间 
	*工作合同结束时间 

	*申请人在所在单位职务 
	*申请人在所在单位职务 
	*申请年度（纳税年度）在珠海实际工作天数

	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的领取了薪金的公司（点击右侧 “表格操作 ”进行添加） 
	申请人申领个税补贴年度在不同公司领取薪金的，请在申请表填写所有的领取了薪金的公司（点击右侧 “表格操作 ”进行添加）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是否为扣缴义务人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是否为扣缴义务人
	是
	扣缴义务人名称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类型 (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注明的类型机构性质为准 )
	扣缴义务人类型 (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注明的类型机构性质为准 )
	扣缴义务人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单位联系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单位联系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扣缴义务人联系人电话 (手机 )(如与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一致，填写同上即可 ) 


	Figure
	*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手机号码 
	*申请人国内通讯地址 

	*申请年度 (纳税年度 )在珠海累计工作天数 
	*申请年度 (纳税年度 )在珠海累计工作天数 
	*银行户名（申请人开户姓名） 

	*银行账号（申请人在国内的一类全功能结算账号） 
	*银行账号（申请人在国内的一类全功能结算账号） 
	*开户银行（具体到支行，如 XXX银行珠海市 XXX支行） 

	*境外紧缺人才认定资格属性
	*境外紧缺人才认定资格属性
	符合“珠海英才计划”四类人才中的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 

	*境外紧缺人才用人单位属性
	*境外紧缺人才用人单位属性
	用人单位属于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主体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申请免税依据（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申请免税依据（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所属行业及产业领域

	人才类型说明
	人才类型说明

	岗位成果（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岗位成果（此项由个税补贴超过 100万（含）的申请人填写）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报 )
	(该栏信息自动调取，从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调取，只需核对是否正确，无需填报 )

	居民纳税人非居民纳税人
	居民纳税人非居民纳税人
	仅限居民纳税人填报：已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4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2号 )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未按规定办理年度汇算


	注：标黄栏因文档限制无法显示更多内容，剩余选项如下：
	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装备制造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 “4+3”产业领域主体 -精细化工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会计、法律、金融、咨询、商贸、会展、文旅体育、教育培训等支
	撑珠海城市发展的其他服务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科技型中小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研机构用人单位属于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主体 -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创新平台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高等院校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用人单位属于我市其它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体
	Figure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意见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意见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人意见
	经核，本《珠海市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申请表》申报内容无误。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名：扣缴义务人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审核部门意见
	审核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签章：年月日

	复审意见：签章：年月日
	复审意见：签章：年月日


	Figure
	附件 4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申请人本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本人拟申报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实有效，在珠海市工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三、本人纳税年度内在珠海市工作累计满 90天以上（不含 90天）。
	四、本人接受按照《珠海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所列公式求得的年度个税补贴计算结果。
	五、本人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以下 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银行户名：，开户银行（支行名称）：，银行账号：。
	六、本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并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再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七、本人对所有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年月日
	Figure
	附件 5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适用于扣缴义务人代申请人办理个税补贴申请手续）
	我单位是
	我单位是
	我单位是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

	政补贴申请人
	政补贴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的扣缴义务人。现郑重承

	诺如下：
	诺如下：


	一、本单位已充分了解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申报要求，认真审查了申请人资格，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
	二、本单位对申请人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申报材料与申报系统中填报信息的一致性负责。
	三、本单位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以申报虚假材料和信息等行为骗取财政资金，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本单位承诺申请人在珠海市工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五、本单位同意并授权珠海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单位和申请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六、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珠海市工作累计满 90天以上（不含 90天）。
	七、申请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补税或退税手续。本单位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会再为申请人代办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八、本单位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以下 Ⅰ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银行户名：，开户银行（支行名称）：，银行账号：。
	九、本单位及经办人将严格保护申请人信息，如因自身原因造成信息泄露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签字：年月日（单位盖章）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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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请人）身份证件号：
	受委托单位：（属于委托扣缴义务人或其
	他单位代为办理的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职务：授权代办工作人员姓名：授权代办工作人员身份证件号：
	受委托人：（属于委托个人代为办理的填写）身份证件号：
	委托人现委托受委托单位 /受委托人作为合法代理人，代表本人申请办理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 ”事项（ “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的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查询个人所得税数据 ”事项除外）。对受托单位的指定办理工作人员 /受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本人予以认可。
	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代理期限： 20年 7月 1日～ 20年月日
	委托人：（签名）受委托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受委托人：（签名）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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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声明
	个人声明
	（独立个人劳务模板）
	本人张三（香港籍，身份证件号码： *********），于 2022年 1月 1日与 XX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并于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1日、 2022年 5月 1日至 2022年 7月 15日为 XX公司提供技术咨询等相关项目服务， 2022年度在珠海市工作时间已累计满 90天以上（不含 90天）。在珠海市工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依法依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特此声明。
	声明人：（手签）张三日期： ××××年 ××月 ××日
	声明人：（手签）张三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8 

	Figure
	紧缺人才业绩贡献情况说明
	紧缺人才业绩贡献情况说明
	（参考模板）
	本单位员工（证件号码：），目前任职务。
	一、所在岗位紧缺情况
	内容包括：可从申请人的招聘引进难度、掌握的关键专业技术、具有的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体现所在岗位紧缺程度。
	二、业绩贡献情况
	内容包括：申请人在中国境内取得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管理创新等方面等方面成果贡献。例如：主持开展了 XXX重大研究项目，突破了 XX关键技术，取得 XX工作成绩，产生了 XX经济社会效益等。
	注：对申请人相关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500字以内），业绩贡献需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单位名称（公章）： XX年 XX月 XX日
	Figure






